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和公路隧道运营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晋交安监发〔2014〕116 号） 

 

各市交通运输局、省公路局、省运管局、省高管局： 

 

  2014 年 3 月 1 日，晋济高速公路岩后隧道发生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给

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还有差距，交

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为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领导指示和上级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

训，现就切实加强我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和公路隧道运营安全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举一反三，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各单位要迅速将此次事故情况通报到全体干部职工、企业员工，认真汲取此次事故的惨

痛教训，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的部署要求，牢固树

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牢记“三个绝不能过高估计”（决不能过高估计安全生产形势，决不

能过高估计各级各部门各企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认识，决不能过高估计抓安全生产的能力和

水平），始终做到“三个敬畏”（敬畏生命、敬畏责任、敬畏制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

情绪，切实加强领导，全面落实责任，坚决遏制我省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发生，推动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二、加强公路及隧道运营安全监管。 

 

  （一）规范交通站点设置。根据省政府关于全省境内所有煤检、治超、收费、验票等站

点都必须设置于距隧道进出口 10 公里以外的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尽快组织力量，摸清底数，

统计报厅。 

 

  （二）加强隧道的安全监管。要严格实施监控，保障隧道内车辆运行、供电配电、照明

通风和管道供水等均处于可控状态。所有隧道进出口和通道内必须安装监控设施，暂时没有

安装的，必须调派人员值守，保障隧道安全畅通。 

 

  （三）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国省道干线安全监管。要增设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通行的警示警告标志。要对长大纵坡、急弯陡坡、临水临崖、隧道桥梁、过学校、村镇、水

库等危险路段全面开展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安保设施。利用治超站点，加大危险化学品运

输车辆通行国省道干线的安全宣传教育。 

 

  三、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管 

 

  （一）强化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的监管。要督促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加强安全管理人员配备，落

实驾驶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员的安全教育和警示制度，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要加强对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没有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

任、存在“包而不管”、“挂而不管”和严重安全隐患以及发生严重事故的运输企业，应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给予严肃处理，该停业整顿的要停业整顿，该吊销经营许可的，要依法予以吊销。 

 



  （二）规范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监管。要督促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加大资金投入，切

实做好车辆技术状况的维护和检测。要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夜间红色示警灯、雾天示警灯、

反光标识等装置与卫星定位系统一并纳入强制安装范围。要联合有关部门按照一车一标识原

则，强制执行统一的标准，标明每趟运输危险化学品名称、种类、重量、特性、应急处置措

施等内容。 

 

  （三）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资质管理。要严格按照道路运输企业从业人

员有关管理规定的要求，加强对从业人员培训、考试与证件发放的管理，要确保从业人员持

证上岗。要严格把好考试发证关，保证驾驶员掌握必需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危险品运输和应

急处置相关知识。要在对近期几起事故案例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经营范围，进行有

针对性的危险化学品运输从业人员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培训和实际操作演练，提升从业人员的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对未通过考试或考试不合格、利用不正当手段取得从业资格证件的，

应予以收缴或废止，对发证机关要严格问责。 

 

  四、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各单位要立即行动，按照省厅 3 月 15 日召开的全省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结合春季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的部署要求，认真组织好三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突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桥隧运营、普通干线公路、旅客运输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五、完善预案，提高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修订、完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建立快速反

应的抢险救援队伍，做好应急抢通物资储备，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高应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能力。 

 

  六、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协作配合 

 

  研究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安全管理联合执法机制，针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

管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加强与公安交警、安监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并及时向地方

政府汇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2014 年 3 月 19 日 


